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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嘉兴深入贯彻省委数字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在理论与实践中

深化对数字化改革的认识和理解，克难攻坚深化数字法治建设，致力于打

造具有嘉兴辨识度的硬核成果，以数字化改革成效助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在一体推进平安嘉兴、法治嘉兴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嘉兴政

法系统数字化改革应用成果走在前列。

余中华

诉源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治理

的重要抓手。随着国家层面社会智治要求的提出，诉源

治理已经被赋予数字化内涵。当前，全省自上而下的数

字化改革，更是秉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程度的初衷，势将诉源治理推向

一个新高度。在新形势下，诉源治理应着重注意以下几

方面：

一是更新理念，促进闭环管理。注重三方面的转

变：一要从“末端堵漏”向“前端治理”转变。诉源治

理可分为三个工作阶段：矛盾纠纷发生前、矛盾纠纷已

然发生、矛盾纠纷进入法院后。二要从被动应付向主动

应对转变。传统的调解工作是等人上门，被动接访，但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调处方式，显

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需求。要进一步增

强服务群众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把群众的急难愁

盼放在心上，多主动走访、倾听、摸排，把可能的潜在

纠纷化解于无形。三要从分兵作战向协同配合转变。复

杂的矛盾纠纷可能涉及多部门、多层级、多领域，要摒

弃部门利益至上的观念，避免相互推诿，强调矛盾化解

的整体性、协同性、互助性。

二是数据赋能，推动流程再造。要打破各部门间数

据壁垒，综合法院立案数、矛调中心和信访局等各部门

受理的矛盾纠纷数、公安警情数、网络舆情数，实现

“事前可感知、事中能化解、事后有回溯”的诉源治理闭

环管理。构建“1+5+4”架构，“1”即诉源治理数字化

多跨场景应用驾驶舱。“5”即人物、事件、地址、物

联、舆情 5 类核心数据。“4”即风险预警、协同调处、

反向审视、诉源反哺等 4 个功能模块。精准提取事件、

纠纷、警情中的关键信息，通过“人”这个关键要素，

进行关联碰撞，按照事先设定的规则，自动触发预警；

定期推送矛盾纠纷案件数、调处情况、类型化纠纷趋势

研判等至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便于其及时掌握本地、

本领域社会治理情况，查找行政管理漏洞并适时作出

调整。

三是建章立制，实现长效治理。诉源治理绝不仅仅

是法院、矛调中心一两家的工作，而应当是党委政府主

导下，各政法部门和行政机关全面参与的全局性工作，

要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实现源头预防、协同调处、回溯

反哺的全链条贯通。一要增强关键牵引力作用。建立

“类案治理”的例会制度，各级政法委牵头组织相关条线

定期会商、进行整改并督促落实。二要完善绩效评价机

制。聚焦显著上升的矛盾纠纷类型，引入专业、行业调

委会入驻矛调中心，与行业主管部门建立联络机制，要

求派员参与专业、行业调委会的实体运行。三要构建综

合施策平台。矛调中心在实体人员力量汇集的基础上，

实现数据汇集和指挥调度功能，推动线下矛盾纠纷数据

上线、调解经验成库。

（作者系嘉兴市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市法学会专

职副会长）

顾照荣

建设数字化反诈体系不只是简单把工作从线下搬到

线上，而是预警方式、反制形式、治理模式的根本性

变革。

（一）在树立数字反诈理念上求突破。深化数字化反

诈体系是需要全市上下共解的一道重大集成创新的改革

项目。要从深层次理解数字反诈是一种理念、一种思

维、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强化大数据预测性、整体

性、相关性思维，彻底破除打击治理理念僵化、各自为

战、单打独斗的观念。从更高的站位出发，树立数字反

诈重塑市域治理模式的理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引入更高级的技术手段，以专治专、以快制快，彻底扭

转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新型犯罪工作中“猫鼠不同

步”的被动局面。

（二）在整合信息数据资源上求突破。数字反诈依托

的重点是大数据，准确真实的数据是实施数字治理的必

要条件。要全面广泛收集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相关的各类数据，最大限度整合内外部数据资源，形成

便捷高效的数据资源库，便于快速检索有价值的线索。

要完善与各大商业银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移

动通信服务商、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的情报互通、紧急止

付、快速冻结等快速响应机制，推动数据资源的互联互

通和互享互用。

（三）在强化技术预警反制上求突破。深化数字化手

段、现代化技术应用，通过事前预防，方能有效阻断、

防止案件发生。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进行数据挖掘、数据画像、数据建模，实现事前自动识

别发现、事中智能联动处置。增加网络端反制模块，实

现对手机端涉诈信息和行为的实时监测及阻断。

（四）在突出数字侦查打击上求突破。利用大数据技

术，对案件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开展研判，特别是

利用海量数据助力数字侦查，加快传统的顺藤摸瓜式侦

查向一键查询式侦查模式转变，实现精准获取诈骗录

音、作案窝点位置、落地人员身份。创新“境外作案、

境内打击”的回流战法，通过声纹识别、声纹鉴定发现

犯罪。要紧盯团伙、链条、平台，通过研判从一个案件

挖出一串，从个案侦破升级为类案全链打击，串并案

件，批量破案。

（五）在培养数字反诈人才上求突破。人才是推动数

字化反诈工作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强数字化反诈力量建

设，培养一批既懂业务又懂技术、具有高端应用能力的

业务骨干，负责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电子勘查、声纹鉴

定、分析研判、技术攻防等。同时，在通讯运营商、人

民银行、银保监部门中发现一批数字化专业人才，实行

分类管理，为侦查办案、防范反制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嘉兴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

王文华

大数据时代将为社会治理创新带

来机遇，但也必须正视新的挑战，探

寻有效路径，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社会

治理创新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 树立大数据思维，转变社

会治理理念

将大数据理念树立在基层干部

思想认识中，既要主动运用大数

据，更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充分发

挥大数据的分析决策作用，发现在

基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依托大数

据，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由“局部控

制型管理”向“整体服务型治理”

转化。

（二） 推动大数据立法，做好法

治制度保障

大数据利用过程中，分析、应

用、决策等各环节都应明确边界，

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大数据资源的占

有者，既需要从制度层面规范政府

及其职能行为，尽可能提高大数据

的公共度，又必须明确哪些数据需

要保密，还需要兼顾处理商业机

密、个人隐私及公共安全之间的关

系，同时对管理使用大数据不利甚

至侵权违规行为建立追责和惩戒制

度。因此，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社会

治理的过程中须强调法治意识，以

制度为依托，通过法律体系的建

设，维护社会各方利益。

（三） 搭建大数据平台，强化社

会治理顶层设计

依托大数据时代发展，立足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局

面，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平

台的搭建与整合。大数据是否能充

分应用于决策，取决于收集的数据

质量和对数据的充分分析，对于政

府机构和公共部门掌握的资源体量

比较庞大的数据，由于很多原因，

这些数据仍存在“不愿、不敢、不

会”共享开放的问题，形成大量的

“数据孤岛”“数据碎片”，如何打破

这些“数据孤岛”，用好“数据碎

片”需要做好顶层设计。首先，应

加强政府部门体制改革；其次，需

要制定数据标准；第三，建立社会

治理培训机制。

（四） 引入大数据人才，提高数

据运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之所以能够在社会

治理创新中发挥明显作用，是与其

所具有的技术分析能力密切关联

的。现实来看，各社会治理主体普

遍存在专业技术不足的问题。各社

会治理主体，特别是政府部门，必

须重视人才引进培养和技术创新，

全面提高对大数据的掌控能力。首

先，大数据的使用和社会治理创新

关键靠人才。其次，进一步规范部

门职能责任。第三通过科学决策提

升大数据运用能力。

（作者系嘉善县司法局三级主任

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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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
推动诉源治理制度重塑研究

数字化反诈体系建设的理性思考


